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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杀人埋尸案发生后，
上海市律协社会公益和法律援
助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委
员张玉霞立即给“12355”发去了
一份建议。

首先，她对案件进行了分
析。根据新闻显示，本案中的三
名初中生的行为已涉嫌故意杀
人罪，根据《刑法》第232条【故意
杀人罪】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
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三人年龄均在13
周岁，如果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
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张 玉 霞 分 析 认 为 ，根 据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
修正案十一》，已将法定最低刑
事责任年龄从14下调至12周

岁，这一调整是现行的恶意年
龄补足制度，在面对社会发展
新变化时做出的应对，旨在填
补未成年犯罪防治的薄弱点。
修正后的《刑法》第17条【刑事
责任年龄】“已满16周岁的人犯
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
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
杀人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致人死亡或者以
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
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
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
事责任。”

她分析说，在本案中，虽然
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因为未满18
周岁，所以量刑时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根据《刑法》第49条，

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
适用死刑。根据《关于贯彻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0
条“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具体考
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
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
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是否属于
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以及个人
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
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进行处
理。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
六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
判处无期徒刑。”

她分析说，理论上该案最高
刑罚仍可能是无期徒刑，最终定
罪量刑还需公检法视具体案件
情况而定。

她告诉记者，本案中的3名

初中生如果涉嫌存在长期校园
霸凌行为，据《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第20条“教育行政部门应
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
防控制度，学校应当加强日常安
全管理，完善学生欺凌发现和处
置的工作流程，严格排查并及时
消除可能导致学生欺凌行为的
各种隐患。”对于涉案学生，根据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33
条，欺凌行为情节轻微的可以由
学校依照第31条规定采取相应
的管理教育措施，对于严重不良
行为可由公安机关根据第41条
进行矫治教育措施，更为严重的
可根据第43/44条送入专门学校
接受专门教育。构成违法犯罪
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刑
法》依法追究责任。

如果遇到校园霸凌该如何保

护自己呢？张玉霞对家长及孩子

提供了可行性建议。“加强日常

教育，告诉孩子要加强自我保护

意识，遇到霸凌，不要畏惧，要勇

于反抗。第一就是远离危险情

况，逃跑也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

护措施，同时可以向老师、同学、

路人等求助。脱离危险后，第一

时间找学校工作人员、老师等反

映情况，并及时接受治疗。遇到

欺凌一定要告诉家长、老师，不

要因为对方的恐吓威胁就害怕

不敢说。家长之间，和学校都要

保持沟通交流，关注孩子的日常

生活。”

“对学校来说，应该传授遭遇

霸凌时求助及反击知识、技能，形

成集中防止霸凌的校园氛围。大

力宣传霸凌法律知识，做到警钟

长鸣。”张玉霞建议，学校要不断

强化学生对思想品德相关知识的

学习，让其逐步内化成一种智慧

和能力。建立完善惩处“霸凌行

为”的制度、措施、严格执行。建

立有效的救助通道，确保及时发

现，及时制止，及时妥善处置霸凌

行为。建立完善心理咨询工作服

务机制，及时对被霸凌者、参与

者、霸凌者作好有效的心理辅

导。建立防止霸凌工作激励机

制，对防止工作好的班级、老师给

予适当奖励。建立学校、家庭联

动工作机制。

2024年3月10日，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
害。案件发生后，肥乡区高度重视，公安机关立即开展侦破工
作。3月11日，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现已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司法机关将对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惩处。案件发
生以来，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受害人家属安抚和善后工作，各方
面工作正有序进行。

该案涉及未成年人，为保护受害人隐私，请大家不信谣、不
传谣，避免对其家属造成进一步伤害。

肥乡区联合工作组
2024年3月17日

近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
区初一学生王某某遭3名同学
杀害并埋尸引发舆论广泛关
注。

记者从河北省邯郸市肥乡
区公安分局了解到，经过侦查，
初步认定邯郸初中生遇害案是
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件。目前
尸检已结束，警方通过调研走
访、审讯3名犯罪嫌疑人等已
取得大量证据，一些情况仍在
侦办中。

肥乡区公安分局政工监督
室主任李亚峰说，经过侦查和

技术部门勘验，被害人尸体掩
埋地坑深56厘米，嫌疑人分两
次在废弃大棚中进行了挖掘，
第一次在案发前一天，即3月9
日挖掘，案发当天，即 3 月 10
日又进行了挖掘。

3月17日，河北省邯郸市
肥乡区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众
号“微观肥乡”发布通报称，
2024年3月10日，邯郸市肥乡
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害。3
月11日，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全
部抓获，已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据新华社电

邯郸初中生遇害案：警方已取得大量证据

初步认定嫌疑人为预谋作案初步认定嫌疑人为预谋作案

张玉霞

情况通报

最高刑罚可判无期徒刑
政协委员：建议在小范围恶性自然犯罪中试行“恶意年龄补足制度”

这两天，初一男生遭3名同学杀人埋尸案掀起轩然大波，3名初中生犯罪嫌疑人会面临怎样的法律
惩罚，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未满14岁”是否是保护伞？记者采访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律协社
会公益和法律援助委员会副主任张玉霞。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份，她就提交了一份《关于在〈刑法修正

案（十一）基础上〉试行未成年人恶意年龄补足制度的建议》的提案。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张玉霞告诉记者，本案中体
现了一个近年来未成年犯罪中
的问题，机械化刑事责任年龄标
准无法有效遏制犯罪低龄化趋
势。随着社会高速发展及互联
网普及，青少年逐渐趋向于早
熟，容易出现模仿或冲动犯罪。
甚至有些明知而利用自己未达
到承担刑责年龄，进而故意实施
暴力犯罪，性质极其恶劣。根据
最高检 2023 年发布的数据，未
成年人犯罪有所增长，且逐渐呈
现低龄化趋势，其中不满16周
岁犯罪从2018年4600多人上升
至2022年 8700多人，年均上升
16.7%。

今年2月，张玉霞曾提交过
一个关于在小范围恶性自然犯
罪中试行“恶意年龄补足制度”
的提案。

她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

将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
14 下调至 12 周岁，但这样机
械化降低年龄标准，遏制作用
有限，适用不灵活，对未成年犯
罪过度保护，该制度亟待进一
步探索研究及完善。例如2018
年湖南沅江一13岁男孩因母亲
对其管教太严而发生争吵持刀
将母亲刺死；2019年大连一13
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因未满
14 周岁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
任。2023 年 8 月，湖北一未满
12岁男童利用极残忍手段将一
4岁女童杀害后掩饰现场且两
次撒谎，警方介入后称动机仅
是因玩具问题发生吵闹，而警
方最终却以刑事责任年龄不足
为由撤案。2023年9月，山西两
名仅9岁小学生因多次实施辱
骂、殴打、欺凌等被捕，但因未
满十二周岁，公安机关仅依法

训诫，责令接受心理辅导、行为
矫治。

她希望及时探索试行未成
年人恶意年龄补足制度，从而在
实践中进一步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系统化完善制度。“可以在小
范围的恶性自然犯罪内试行，例
如先仅限于犯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罪致人死亡或重伤的刑事案
件。恶意年龄补足制度，是指处
于一定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推定
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若足
以证明实施时能辨别是非对错，
具有故意犯罪恶意，则认定其具
有刑事责任能力。”

她还建议研究制定更为科
学灵活的年龄标准。例如分三
档，几岁以下无需承担刑事责
任，几岁至几岁需要认定其恶意
情况从而判断是否承担刑事责
任，几岁以上需承担刑事责任。

且认定恶意的年龄段下限可以
设置较低年龄，从而对未成年人
起到一定警示作用。

“有关部门也可以研究制定
恶意行为的认定标准及程序，主
旨即未成年人具备违法性认知，
明知某一行为违法，意识到行为
危害性，知道自己所处年龄根据
刑法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主观上
利用该规定故意实施犯罪行
为。通过审委会的形式，由法律
专业人士及具有一定公信力的
民众陪审员，共同商讨确定恶性
与否。”她还建议，研究制定心理
测评等科学鉴定评估标准。引
入心理测评，能使办案人员更为
客观详细了解未成年人心理状
况，从而更为科学准确地判断主
观恶意程度进行定罪，同时根据
其危险性及悔罪程度给予适当
刑罚。

形成集中防止
霸凌的校园氛围

三名初中生的行为已涉嫌故意杀人罪

在小范围恶性自然犯罪中试行“恶意年龄补足制度”委员建议


